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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南京市江宁区投资

设立控股子公司及建设研发总部

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强化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东方雨虹”

)

技术研发队伍建设

,

提高整

体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

,

同时亦为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环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

,

提升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

,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

5

亿元在南京紫金

(

江宁

)

科技创业特别社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研发

总部项目。公司已于

2016

年

2

月

24

日与南京紫金

(

江宁

)

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协

议书》

,

并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进行了披露

,

详情请见《北京东方雨

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同时

,

为提高南京研发总部项目的实施效率、推进项目进程

,

公司拟与南京贝荣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南京贝荣”

)

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

作为研发总部项目的实施主体

,

公司名称为南京东方高新科技园发

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下简称为“南京公司”

),

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公司拟以本项目宗地的土地使用权作价

4600

万元

,

其中

3500

万元作为对南京公司的无形资产出资

,

占南京公司注册资本的

70%,

剩余

1100

万元作为对

南京公司的股东贷款入账

;

南京贝荣拟以现金出资

1500

万元

,

占南京公司注册资本的

30%

。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南京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及建设研发总部项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同时

,

因南京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且公司持股比例超过了

50%,

因此公司向南京公司提供前述

1100

万元的股东贷款不适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范运作指

引》第七章第四节之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相关规定。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

南京紫金

(

江宁

)

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凤仪街

123

号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邓旭

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城市建设项目规划、设计、开发、经营

;

城市改造、拆迁

;

市政工程施工

;

房地产相关项目投资

;

物

业管理

;

高级技术产业孵化、开发、技术服务、咨询

;

高科技人才引进、服务、咨询

;

无线通信网络技术研发

;

水利

工程建设及水利设施维护

;

生态旅游开发

;

园林绿化建设

;

自有房屋及办公设备租赁。

成立时间

:2011

年

12

月

0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585080631B

产权控制情况

:

南京紫金

(

江宁

)

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由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

(

授权江

宁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履行出资人职权

)

、 南京江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设立

;

南京江宁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系由江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控制

,

故南京紫金

(

江宁

)

科

技创业特别社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江宁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2

、公司名称

:

南京贝荣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秣周东路

12

号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罗国财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股权投资

;

投资管理

;

投资咨询

;

商务信息咨询

;

企业管理咨询

;

自有房屋、机械设备租赁

成立时间

:2015

年

12

月

0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5MA1MC3W73E

股权结构情况

:

股东 股东性质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东部联合石化销售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１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刘卫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０ ６．６７％

罗国财

１

，

６００ ５３．３３％

瞿铭壮

２００ ６．６７％

合计

－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南京贝荣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罗国财。罗国财

,

男

,

中国国籍

,

现任南京贝荣董事长

,

上海祥亨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上海阳欣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贝荣具备较丰富的项目建设及开发经验

,

公

司通过与其合作

,

可推动东方雨虹研发总部项目的建设与开发进度。

上述交易对方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南京江宁研发总部项目概况

(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

东方雨虹研发总部项目

项目计划投资金额

:

计划总投资

5

亿元人民币。

(2)

项目用地

位置和面积

:

该项目的计划用地出让面积约

23.2

亩

(C65

科技研发用地

),

其四至范围

:U

湖路以东

,

紫金二路

以南

,

双龙大道以西

,

紫金三路以北

(

其实际面积及确切位置以国家土地部门核准并测定为准

)

。

土地用途及使用年限

:

科技研发用地

,

土地使用年限为

50

年。

取得方式

:

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应通过“招拍挂”程序出让取得。

(3)

项目建设周期

:

自项目开工之日起三十个月内完成项目工程建设并竣工验收。

2

、拟设立项目公司情况

(1)

出资方式

以本项目宗地的挂牌价格为定价参考依据并经双方协商

,

公司拟以本项目宗地的土地使用权作价

4600

万元

,

其中

3500

万元作为对南京公司的无形资产出资

,

占南京公司全部出资额的

70%,

剩余

1100

万元作为对南

京公司的股东贷款

;

南京贝荣拟以现金出资

1500

万元

,

占南京公司全部出资额的

30%

。

该项目宗地不存在设定担保等其他财产权利的情况

,

亦不涉及该资产的诉讼、仲裁事项。

(2)

拟设立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南京东方高新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

:

南京紫金

(

江宁

)

科技创业特别社区

经营范围

:

研发基地的建设及对外投资

;

房屋销售

;

资产管理与物业管理经营

;

房屋租赁经营、建材与创新

科技的综合展示

;

建材科技技术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培训

;

建材科技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建材贸易

;

建材

技术成果孵化和产业化及产业化产品的销售

;

节能技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

东方雨虹拟通过招拍挂程序并获得协议约定的项目宗地后

,

以该项目土地使用权作价

4,600

万元

,

其中

3,500

万元作为无形资产出资

,

占南京公司注册资本的

70%;

南京贝荣以现金方式出资

1500

万元

,

占

南京公司注册资本的

30%

。

注

:

以上注册登记信息为拟申报信息

,

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已于

2016

年

2

月

24

日与南京紫金

(

江宁

)

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东方雨虹建筑

节能研发中心投资协议书》

,

并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进行了披露

,

协

议书约定公司拟投资

5

亿元在南京紫金

(

江宁

)

科技创业特别社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研发总部项目

,

详情请见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项目投资协议书的公告》。

五、对外投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

一

)

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南京紫金

(

江宁

)

科技创业特别社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京沪高铁火车南站至禄口国际机场发展“金轴”与

环绕城高速创新经济增长带的交汇点

,

居于江宁区中心位置

,

是“上秦淮”规划的核心区域

,

依托中国

(

南京

)

未

来网络谷、南京大学江宁科技园

,

科教人才、区位交通、生态环境较为突出。公司此次拟以自筹资金在紫金

(

江

宁

)

科技创业特别社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研发总部项目作为华东地区的研发平台之一

,

旨在依托于国家级江

宁开发区的独特条件

,

引进高层次人才

,

强化技术研发队伍建设

,

在当地开展技术开发

,

提高整体研发水平和

创新能力

;

同时

,

该项目竣工投入使用后

,

也可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发环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提

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为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

,

为了提高前述项目的实施效率及推

动项目的建设与开发进度

,

公司拟成立控股子公司南京公司作为南京研发总部项目的实施主体。

(

二

)

风险提示

1

、本次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

由此将导致公司现金流减少

,

增加财务风险

;

此外

,

该项目投资总

额较大

,

资金能否按期到位存在不确定性

,

投资、建设过程中的资金筹措、信贷政策的变化、融资渠道的通畅

程度将使公司承担较大的资金财务风险。

2

、该项目的运作有赖于公司与各交易方密切合作

,

未来能否达到合作预期

,

尚存在不确定性。

3

、公司尚须通过招拍挂程序获得协议约定的项目宗地

,

可能存在竞买不成功而无法在拟定地区取得建

设用地的风险。此外

,

公司拟在获得项目宗地土地使用权属证书后

,

以该项目土地使用权作为无形资产出资

设立项目公司

,

因此亦存在着因无法获取土地权属证书导致项目公司无法按照预定的出资方式设立的风

险。

4

、项目建设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工程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

尚需获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复。

5

、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周期均为预估数。鉴于宗地交付进度、相关报批事项完成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

项目建设过程中也会受到工程进度与管理、设备供应、价格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

使项目建设顺利开

展存在一定风险

,

从而导致项目竣工能否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

,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

同时

,

未来市场情

况的变化也将对收入、税收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预计短期内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

6

、新成立的控股项目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内部控制风险防范等方面带来的风险

,

公

司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化解风险。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亦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

2

、《东方雨虹建筑节能研发中心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6-016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并投资设立境外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为了拓展海外业务渠道

,

实施海外扩张战略

,

加快国际化进程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以自有资金

11,500

万美元

(

约合人民币

74,948

万元

)

对全资子公司香港东方雨虹投资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香港东方雨虹”

)

进行增资

,

香港东方雨虹注册资本将由

500

万美元增至

12,000

万美元

;

同时

,

鉴

于香港在国际贸易、投融资等方面的优势

,

公司将通过香港东方雨虹出资

10,000

万美元

(

约合人民币

65,172

万

元

)

在加拿大温哥华设立全资公司加拿大东方雨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加拿大东方雨虹”

),

做为公

司拓展美洲市场业务及当地营销渠道网络建设的实施平台。

2

、

2016

年

3

月

17

日

,

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由子公司设立境外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1,500

万美元

对全资子公司香港东方雨虹增资

,

并由香港东方雨虹出资

10,000

万美元设立其全资子公司加拿大东方雨虹。

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

,

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投资行为尚需经商务主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5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

为。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

、香港东方雨虹

公司名称

:

香港东方雨虹投资有限公司

;

住所

:

香港九龙湾宏光道

1

号

;

法定代表人

:

张颖

;

成立日期

:2013

年

9

月

16

日

;

经营范围

:

贸易、防水材料销售、投资、咨询、培训

;

出资方式

: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向香港东方雨虹现金增资

11,500

万美元。

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

增资前

,

香港东方雨虹注册资本

500

万美元

,

公司持有其

100%

的股权

,

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

;

增资后

,

香港东方雨虹注册资本

12,000

万美元

,

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因香港东方雨虹

2014

年未发生任何业务、且未实缴出资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香港东方雨虹的资产总

额、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2014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均为

0

元

(2014

年数据业经审计

);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香港东方雨虹资产总额

31,379,169.80

元

,

负债总额

31,734,737.86

元

,

净资产

-355,

568.06

元

,2015

年

1

—

9

月实现营业收入

0

元

,

利润总额

-355,568.06

元

,

净利润

-355,568.06

元

(2015

年数据未经审

计

)

。

2

、加拿大东方雨虹

名称

:

加拿大东方雨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注册地

:

加拿大温哥华

howe

街

250

号

;

经营范围

:

贸易、防水材料销售、投资、咨询、培训

;

注册资本

:10,000

万美元

;

出资结构

:

香港东方雨虹持有该公司

100%

股权

;

出资方式

:

香港东方雨虹拟使用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10,000

万美元。

注

:

以上信息

,

以主管机构最终核准内容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

一

)

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投资行为旨在加大海外市场的拓展力度

,

对公司进军海外

,

深耕国际市场创造有利的条件。对

香港东方雨虹增资

,

既提升其资本实力、增强其自身运营能力及经营资质

,

亦可充分利用香港在国际贸易、投

融资等方面的优势

,

为公司在海外投资创造便利条件。以香港东方雨虹为投资主体设立加拿大东方雨虹

,

将

以其做为国外先进技术、人才引进及美洲业务特别是北美地区市场业务拓展、建设与完善海外市场营销渠

道网络的实施平台

;

同时

,

做为公司与海外市场的联络窗口之一

,

增强与当地市场的相互联系

,

及时获取海外

市场的最新消息

,

促进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

;

此外

,

也可提升公司品牌境外知名度与竞争力

,

为公司

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提供有效支持。此次对外投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对公司业务有积极正面影响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

也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

二

)

风险提示

1

、资金财务风险

:

设立新公司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

由此将导致现金流减少

,

增加财务风险。

2

、本次交易尚需商务主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实施。

3

、由于存在汇率波动

,

本次交易的投资额度、资产价值计价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汇率风险。

4

、加拿大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中国存在较大的区别

,

因此

,

加拿大东方雨虹的设立与运营存在

一定的风险

,

公司需要尽快熟悉并适应当地的法律政策和文化环境。

5

、新公司成立后

,

行业发展的政策风险、市场风险、市场的实际拓展能力、研发及运营能力、未来经营效

益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6

、伴随着下属公司的增加、投资规模的扩大

,

公司可能面临内部经营管理、团队建设和内部控制风险防

范等方面带来的风险

,

公司将会以不同的对策和措施控制风险、化解风险。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五、备查文件

1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71� � �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2016-015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6

年

3

月

17

日

,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在公司三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通过专人送达、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

事和监事。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9

人

,

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卫国先生召集并主持

,

全体董事经过审议

,

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

如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由子公司设立境外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为了拓展海外业务渠道

,

实施海外扩张战略

,

加快国际化进程

,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11,500

万美元

(

约合人

民币

74,948

万元

)

对全资子公司香港东方雨虹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香港东方雨虹”

)

进行增资

,

香港东方

雨虹注册资本将由

500

万美元增至

12,000

万美元

;

同时

,

鉴于香港在国际贸易、投融资等方面的优势

,

公司将通

过香港东方雨虹出资

10,000

万美元

(

约合人民币

65,172

万元

)

在加拿大温哥华设立全资公司加拿大东方雨虹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作为公司拓展美洲市场业务及当地营销渠道网络建设的实施平台。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3

月

18

日公告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增资并投资设立境外公司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南京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及建设研发总部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为强化公司技术研发队伍建设

,

提高整体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

,

同时亦为改善当地员工的办公环境和研

发环境、增强员工的稳定性

,

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投资不超过

5

亿元在南京紫金

(

江宁

)

科技创业特别社区投资建设东方雨虹研发总部项目。同时

,

为提高南京研发总部项目的实施效率、推进项目

进程

,

公司拟与南京贝荣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南京贝荣”

)

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

作为研发总部项目

的实施主体

,

公司名称为南京东方高新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

(

暂定名

,

以下简称为“南京公司”

),

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公司拟以本项目宗地的土地使用权出资

3500

万元

,

占南京公司注册资本的

70%,

南京贝荣拟以现

金出资

1500

万元

,

占南京公司注册资本的

30%

。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3

月

18

日公告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在南京市江宁

区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及建设研发总部项目的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

投资者

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提出异议声明。

所有董事均已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

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

(

含税

),

送红股

0

股

(

含税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沙隆达

Ａ

（

Ｂ

）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３

（

２００５５３

）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李忠禧

办公地址 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９３

号

传真

０７１６－８３２１０９９

电话

０７１６－８２０８６３２

电子信箱

ｌｉ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ｇｒ．ｃｈｅｍ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二、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本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

:

农药、化工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

农药、化工产品及其中间体的进出口贸易。公

司主要产品为农药化工产品

,

主要用途为植物保护。除草剂系列主要有草甘膦、百草枯、

2,4-D

等

;

杀虫剂系列

主要有乙酰甲胺磷、敌敌畏、敌百虫、克百威、灭多威、三唑磷等

;

农药中间体系列主要有精胺、双甘膦、吡啶

等

;

主要的化工产品有烧碱、液氯、盐酸、甲醛等。报告期内

,

公司生产经营模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公司所在的农化行业

,

周期性明显

,2015

年农药化工产能严重过剩

,

市场低迷

,

产品价格持续下滑并维持

低位运行

,

农药行业已进入微利期、保本期。公司业绩受农化行业景气程度、大宗原料及农药价格影响较大。

另外

,

随着新《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的实施

,

农药化工企业安全环保监管越来越严

,

农药行业优胜劣汰

将更加激烈

,

行业竞争格局将发生变化

,

部分优势企业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根据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

本公司在中国农药行业百强榜中排名第六位。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收入

２

，

１６９

，

９３６

，

６３７．０７ ３

，

１３１

，

１８６

，

３００．０５ －３０．７０％ ３

，

０７８

，

４６７

，

３１０．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１

，

８４０

，

４６２．９７ ４９１

，

７７１

，

９２９．２２ －７１．１６％ ３２０

，

８１１

，

９５８．６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１３７

，

３２８

，

５５７．３９ ４９０

，

２３８

，

４９８．１９ －７１．９９％ ３２６

，

１８３

，

１７５．０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６

，

０９０

，

０５２．８０ ６９９

，

１７３

，

８５５．９２ －６０．５１％ ７９９

，

７０１

，

５８９．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８８ ０．８２８０ －７１．１６％ ０．５４０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８８ ０．８２８０ －７１．１６％ ０．５４０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９０％ ２７．６８％ －２０．７８％ ２２．８８％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３

年末

总资产

２

，

９７７

，

２６８

，

１６９．３２ ２

，

９３４

，

２９９

，

６５７．４７ １．４６％ ２

，

７０８

，

２７１

，

１７４．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２

，

０９７

，

３８２

，

４６９．６０ ２

，

００７

，

６３１

，

１５０．６０ ４．４７％ １

，

５４６

，

１８９

，

５７１．６６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

:

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５５４

，

９７６

，

９４３．２８ ６８０

，

２７４

，

７３９．５３ ５５８

，

２９８

，

６５２．２０ ３７６

，

３８６

，

３０２．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７

，

０２８

，

７８７．６５ ４０

，

６４９

，

３８７．９４ ２９

，

４４７

，

６４３．１０ －５

，

２８５

，

３５５．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７６

，

１４７

，

８７９．１１ ３９

，

３４３

，

９００．７０ ２８

，

４４６

，

８１７．７５ －６

，

６１０

，

０４０．１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３

，

４７７

，

７５３．４２ ４

，

２０１

，

００４．０４ ７３

，

２７６

，

７２６．５２ ２２２

，

０９０

，

０７５．６６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四、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６３

，

１９９

（其中

Ａ

股股东

４４５０２

）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６３

，

１９６

（其中

Ａ

股

股东

４４４９９

）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０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沙隆达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０．１５％ １１９

，

６８７

，

２０２ － － －

ＡＤＡＭＡ Ｃｅｌｓｉｕｓ Ｂ．Ｖ．

境外法人

１０．６０％ ６２

，

９５０

，

６５９ － － －

陈黎春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４％ ６

，

７９０

，

９５４ － － －

蕲春县国有资产管理局 国家

０．７０％ ４

，

１６９

，

２６６ － － －

姜建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３

，

５９５

，

１２３ － － －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４７％ ２

，

８１７

，

３００ － － －

ＮＯＲＧＥＳ ＢＡＮＫ

境外法人

０．４４％ ２

，

６３４

，

５０４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诺

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４２％ ２

，

４８０

，

３８４ －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达宏

利集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８％ ２

，

２５２

，

９４７ － －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九

泰天富改革新动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３６％ ２

，

１６０

，

０７８ －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蕲春县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代表国家持有本公司股份。沙隆达集团公司与

ＡＤＡＭＡ

Ｃｅｌｓｉｕｓ Ｂ．Ｖ．

存在关联关系，同受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控制，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它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１．

股东陈黎春，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６

，

３０９

，

７３２

股，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８１

，

２２２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６

，

７９０

，

９５４

股。

２．

股东姜建，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４１５

，

１２３

股，通过普通

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８０

，

０００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

，

５９５

，

１２３

股。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5

年

,

农药行业受经济低迷、油价粮价下跌、需求疲软、环保重压等因素影响

,

企业经营面临较大困难

,

草甘膦、百草枯等主要产品价格下滑幅度较大。公司认真分析市场

,

推进体系建设

,

强化企业管理

,

坚持技术

进步

,

加强运营管控

,

生产经营总体平稳

,

主要工作目标基本完成。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7

亿元

,

同比下降

30.70%,

其中出口创汇

1.92

亿美元

,

同比下降

38.0%;

营业

成本

17.29

亿元

,

同比下降

21.11%;

实现营业利润

1.83

亿元

,

同比下降

72.51%;

利润总额

1.89

亿元

,

同比下降

71.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

亿元

,

同比下降

71.16%

。收入和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

内农药市场持续低迷

,

竞争异常激烈

,

公司主要产品需求不旺

,

销售收入和销售毛利率同比均有较大幅度下

降。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6

亿元

,

同比减少

60.51%,

主要是销售回款同比减少所致。

2

、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

、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

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化工新材料及特

种化学品

１８

，

２４２

，

０５６．４９ ７

，

１２８

，

３６１．２１ ３９．０８％ １８．０５％ ３３．７９％ ４．６０％

基础（氯碱）化工

产品

２１１

，

４０１

，

１７７．３６ ８

，

４６４

，

７３６．７２ ４．００％ １３１．７５％ －６９．０２％ －２５．９５％

化肥、农药等农用

化学品

１

，

９２２

，

１８４

，

６４１．９８ ４２１

，

０９６

，

３８５．７６ ２１．９１％ －３５．８７％ －５２．８９％ －７．９１％

4

、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

、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

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

、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六、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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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以现场和视频方式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

,

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3

月

5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安礼如主持

,

应到董

事

7

人

,

实到董事

7

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同日公告。

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年

报相关内容。

三、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年报

相关内容。

四、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2015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1,840,

462.97

元

,

按母公司当期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2,650,862.25

元

,

则当年可分配利润为

129,189,

600.72

元

,

扣除已分配的

2014

年度现金红利

59,392,322.00

元

,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957,050,401.65

元

,

实际累计可

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026,847,680.37

元。考虑到公司生产经营及项目建设对资金需求较大

,

为保证公司持续稳

定发展

,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拟定为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

,

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

(

含税

),

送红股

0

股

(

含税

),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五、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内容。

六、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关联方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的

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关联董事安礼如、郭辉、佘志莉、

Shiri Ailon

回避了本议案表决。本报告详细内容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

网上的相关内容。

七、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安礼如、郭辉、佘志莉、

Shiri Ailon

回避了本议案表决。本议案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20)

。

八、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

款提供最高额为

30900

万元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21)

九、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11.85

亿元的

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年内授信额度内审批具体贷款事宜的议案》。

根据

2016

年公司生产经营业务发展情况

,

公司拟向银行融资以保障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和业务发展投资

资金的需要。

(

一

)2016

年度向银行申请总授信为人民币

11.85

亿综合授信额度

(

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

汇票、贸易融资、国内信用证等

),

明细如下

(

具体数额以最终授信为准

):

1.

向中国建设银行荆州三湾支行申请人民币

2.45

亿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壹年。

2.

向中国工商银行荆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1

亿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壹年。

3.

向中国银行荆州章华支行申请

1.7

亿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壹年。

4.

向湖北银行荆州江汉支行申请

1

亿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贰年。

5.

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

2

亿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贰年。

6.

向交通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申请

0.7

亿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贰年。

7.

向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申请

3

亿综合授信额度

,

期限叁年。

(

二

)

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银行授信落实情况和公司资金需要情况

,

在年度银行融资额度内具体办理贷

款事宜

,

签署各项相关法律文件。

(

三

)

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十、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

相关费用须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班子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

十一、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

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

相关费用须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班子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

十二、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拟在《章程》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增加“货物装卸、仓储服务”

,

其他内容不变。修订后的第

十三条条款的内容为

:

“经依法登记

,

公司的经营范围为

:

农药、兽药、食品添加剂、化工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

农

药、兽药、化工产品及其中间体、化工机械设备及备件的进出口贸易

;

化工机械设备制造与销售

;

钢结构制作

安装

;

化工工程安装

;

货物装卸、仓储服务。”

十三、 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22

号

)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五、六、七、八、十、十一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上的相关内容。

上述第一、二、三、四、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0553� 200553� � � �证券简称:沙隆达A�沙隆达B� � � �公告编号:2016-20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

)

关联交易概述

2016

年

,

公司拟向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控股的部分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产品约

910

万元

,

占同类业务比

例为

0.53%;

拟向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控股的部分子公司等关联方销售产品约

24090

万元

,

占同类业务比例为

11%

。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7

名董事成员中

,

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4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关联股东将在该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2015

年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

13300

万元

,

全年实际发生金额为

10569

万元

,

其交易的价格区间如

下

: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价格单位

２０１５

年价格区间

采购商品 催吐剂 元

／

吨

６０００００－６２００００

销售商品

精胺 元

／

吨

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灭多威 元

／

吨

５７０００－６００００

百草枯原药 元

／

吨

１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４１％

草甘膦 元

／

吨

１１０００－１３０００

乙酰甲胺磷原药 元

／

吨

３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

(

二

)201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

单位

:

万元

)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６

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采购商品

蓝星（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１００

北京广源益农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７３５ ０．４３

蓝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 １５ ０．０１

小 计

９１０ ７５０ ０．４４

出售商品

ＡＤＡＭＡ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ｔｄ． ２３７９０ ９８１９ ４．５２

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

３００

小 计

２４０９０ ９８１９ ４．５２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 ADAMA Agriculture Solution Ltd.,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

股本

(

含股本

溢价

)

为

747,424

千美元

,

注册地址

:P.O.B 298 Ben-Gurion Airport, Israel 70151;

主营业务

:

致力于作物保护化

学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

主要是杀虫剂和杀菌剂

)

。截至

2014

年底

,

公司总资产

47.61

亿美元

,

净资产

15.91

亿美

元。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2.25

亿美元

,

净利润

1.46

亿美元。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

2.

蓝星

(

北京

)

化工机械有限公司是中国化工集团旗下的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注册

资本

2

亿元

,

法定代表人

:

王建军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兴业街

5

号

,

主营

:

氯碱装备业务。

2014

年度

实现营业收入

5.21

亿元

,

净利润

3,351

万元

,

总资产

12.24

亿元

,

净资产

6.4

亿元。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3.

北京广源益农化学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化工集团公司旗下中国昊华化工

(

集团

)

总公司控股子公司

,

注

册资本

1,05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张宗俭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大兴区安定北街

66

号

,

主营

:

从事新型农药专用助剂

的开发、生产、销售以及农药环保型制剂的开发和工艺研究

,

并为农药企业提供相关技术服务和咨询。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265

万元

,

净利润

315

万元

,

总资产

3,276

万元

,

净资产

1,756

万元。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4.

蓝星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化工集团旗下的中国蓝星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张栋

,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2

号

,

主营

:

工业清洗设备和工程承包、膜

与水处理研究与开发、施工总承包。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500

万元

,

净利润

269

万元

,

总资产

3.86

亿元

,

净

资产

1.66

亿元。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5.

江苏安邦电化有限公司是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全资子公司

,

注册资本

5,138

万元

,

法定代表人

:

安礼

如

,

淮安市化工路

30

号

,

主营

:

基础化工、农药产品、热电蒸汽。

201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64

亿元

,

净利润

329

万

元

,

总资产

14.37

亿元

,

净资产

12,891

万元。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已构成了关联交易。

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

因本公司向上述关联方出售的商品大多采取现款交易

,

基本上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1

、交易的主要内容

(1)

本公司与关联方间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均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

,

不会损

害公司的利益。

(2)

如果有国家定价

,

则适用国家定价

;

如果国家定价不适用或不再适用

,

则适用市场价

;

如果市场价不适

用或不再适用

,

则双方根据相关资料来确定其认为准确和公允之定价标准。

2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与上述关联方签订具体销售合同

,

付款方式按每次采购的购销合同约定。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扩大市场销售

,

提高市场占有率。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活动对公司及非关联方

股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该类交易还将延续。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扩大公司销售而发生

的向关联方销售商品

,

交易本着公平、公允原则进行

,

在定价方面与非关联方一致。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市场化原则

,

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议案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

、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0553� 200553� � � �证券简称:沙隆达A�沙隆达B� � � �公告编号:2016-21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6年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最高额为

30900

万元担保的议案》。为保

证全资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外贸公司”

)

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

,2016

年

,

外贸公司需向金融机构申请最高额度为

30900

万元的银行贷款

,

公司拟为其提供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30900

万元保证担保。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事项。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11

款相关规定

,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成立时间

:1998

年

7

月

;

注册地址

:

湖北省荆州市北

京东路

93

号

;

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

;

经营范围为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等。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

该公司总资产为

17,176

万元

,

总负债为

12,747

万元

,

净资产为

4,429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为

74.21%,

流动比率为

1.33,

速动比率为

1.33,

营业收入为

22,093

万元

,

净利润为

833

万元。以上财务指标数据已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三、担保事项具体情况

为保证外贸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

,

以及外贸公司与银行签订的贸易融资合同

,

预计该子

公司

2016

年需向银行申请最高额为

30900

万元的银行贷款

,

公司拟为其提供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30900

万元保

证担保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银行授信落实情况

,

在为该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内

,

具体审批办理抵押担保事

宜

,

签署各项相关法律文件。担保明细计划如下

(

具体数额以外贸公司与各金融机构签订的最终额度为准

):

1.

向中国银行荆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6500

万元综合授信按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件提供担保。

2.

向交行武汉硚口支行申请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按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件提供担保。

3.

向中国建设银行荆州塔桥路支行申请人民币

3000

万元综合授信按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

件提供担保。

4.

向中国农业银行荆州江津支行申请人民币

6400

万元综合授信按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件

提供担保。

5.

向中国工商银行荆州汇通支行申请人民币

7000

万元综合授信按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件

提供担保。

6.

向华夏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人民币

3000

万元综合授信按照《最高额公司保函》的条款和条件提供担保。

此事项经董事会批准

,

股东大会通过后

,

公司在

2016

年与相关贷款银行签署新的《保证合同》

,

担保方式为

连带责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为落实

2016

年外贸公司的银行融资计划

,

保证其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资金需要

,

同意上述

担保事项

;

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

,

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

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提供

最高额为

30900

万元担保的议案》中涉及的担保事项属于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合理利用的需要

;

该担

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述担保生效后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30,900

万元

(

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担保

),

占最

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4.73%

。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2

、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0553(200553)� � � �证券简称:沙隆达A� (B)� � � �公告编号:2016-22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名称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的议案》

,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6

年

4

月

18

日

(

星期一

)

下午

2:30

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8

日上午

9:30-11:

30,

下午

1:00- 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7

日

15:00

至

2016

年

4

月

1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6

、现场会议地点

:

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93

号 公司会议室。

7

、出席会议对象

(1)

截止

2016

年

4

月

12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

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

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

2015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

《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关于预计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最高额为

30900

万元担保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11.85

亿元的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年内授信额度内审

批具体贷款事宜的议案》。

8.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1.

《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上述第

1

至

10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第

11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均刊登于

2016

年

3

月

18

日的巨潮资讯网上

(http://www.cninfo.com.

cn)

。

上述议案中

,

第

10

项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同时按照有关规定

,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会议登记事项

1

、登记时间

:

2016

年

4

月

13

日

-14

日期间 上午

8:00

—下午

4:30

2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

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93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

),

信函请注明“股

东大会”字样。

3

、登记方法

:

(1)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

;

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

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2)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

,

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及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亲自出席会议的

,

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

出具的且加盖单位印章的授权委托书及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6

年

4

月

15

日下午

16:30

点前送达或

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1.

投票代码

:

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360553

”。

2.

投票简称

:

“隆达投票”。

3.

投票时间

:2016

年

4

月

18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隆达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隆达投票”

);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100.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

表议案

2,

依此类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的委托价格

总议案 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１．００

元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３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元

４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元

５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００

元

６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最高额为

３０９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６．００

元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１１．８５

亿元的授信额度并授权公司董

事长在年内授信额度内审批具体贷款事宜的议案》。

７．００

元

８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报表审

计机构的议案》。

８．００

元

９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９．００

元

１０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０

元

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１１．００

元

注

: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

对于总议案

100.00

元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3)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5)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操作流程

1

、投票时间

:

开始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7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15: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8

日

(

现

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15: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2.1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

(1)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

"

密码服务专区

";

填写

"

姓名

"

、

"

证券账户号

"

、

"

身份证号

"

等资料

,

设置

6-8

位的服务密码

,

如申请成功

,

系统会返回一个

4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

,

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

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发出后

,5

分钟即生效并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

,

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

挂失

,

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

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书的

,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

理发证机构申请。

2.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 : //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1)

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

选择“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

东大会投票”。

(2)

进入后点击

"

投票登录

",

选择

"

用户名密码登陆

",

输入您的

"

证券账户号

"

和

"

服务密码

";

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

证书登录。

(3)

进入后点击

"

投票表决

",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4)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投票表决时

,

同一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

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五、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

:

李忠禧 梁吉勤

联系电话

:(0716) 8208232;

传真

: (0716) 8321099

通讯地址

:

湖北省荆州市北京东路

93

号

,

邮政编码

:434001

2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17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

格式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2016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

作具体指示的

,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

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

(

本人

)

承担。

序号 议 案

表 决 意 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５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

《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４

《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６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湖北沙隆达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最高

额为

３０９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向银行申请人民币

１１．８５

亿元的授信额度并授

权公司董事长在年内授信额度内审批具体贷款事宜的议案》。

８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０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１

《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说明

:

请在“表决意见”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人只能表明“同

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

,

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

按弃权处理

)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

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

股东帐号

:

持股种类和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委托期限

:

自委托日至本次会议闭幕时为止。

证券代码:000553� (200553)� � � �证券简称:沙隆达A� (B)� � � �公告编号:2016-24号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1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通知已

于

3

月

5

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江成岗先生主持

,

应到监事

5

人

,

实到监事

5

人。会议的召

开及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5

年度

,

公司监事会本着向股东大会负责、向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

,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

勤勉尽责

,

充分发挥了监事会在公司中应有的作用。

(

一

)

报告期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

6

次会议。

1.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10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

(1)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3)

《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4)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公司

2014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6)

《关于核销应收款项的议案》。

2.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

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5

年第一

季度报告》。

4.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5.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5

年

8

月

3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6.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第

三季度报告》。

(

二

)

监督独立意见

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

(

出席

)

了

2015

年度公司董事会历次会议和公司

2015

年度召开的股东大会

,

参与

了公司重大决策的讨论

,

充分发表了独立监督意见。

公司监事会对

2015

年度监督事项无异议。

二、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三、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监事会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15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五、会议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财政部、证监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21

号—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一般规定》及其他

相关文件的要求

;

自我评价真实、完整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现状。监事会对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没有异议。

上述第一至四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湖北沙隆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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